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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3_95_E9_98_B6_E6_c36_51343.htm 1．法人分类国外法基本

分类：法人：公法人私法人：财团法人社团法人：营利性社

团法人公益性社团法人 我国法基本分类：法人：企业法人：

公司制企业法人非公司制企业法人非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

人社会团队法人基金会法人2．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

为能力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存续时间和范围同行为能力一致

，而非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一致。法人之间的

民事权利能力各异，因为依法登记的法人的经营范围不同。

法人不享有自然人人身属性的权利能力，如与生命密切相关

的生命健康权、肖像权等人身权。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由法

人机关或代表人实现。法人具有独立于其成员的人格、财产

、具有独立的责任能力，即有限责任（即法人应以其全部资

产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法人的成员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

效责任。但当法人成员恶意利用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去

侵害法人债权人利益时，可适用“刺破法人面纱”原则，直

索法人成员得无限责任）。3．联营主要形式：法人型联营，

适用企业法人的规定。合伙型联营，适用合伙的规定。合同

型联营，适用契约的规定。无效条款：保底条款：联营一方

虽向联营组织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盈利，但不承担联

系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亏损的，仍要收回其投资和收取固定

利润的条款。此类条款应确认无效。明为联营，实为借贷条

款。联营一方向联系组织投资，但不参与共同经营，也不承

担亏损，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固定利润。此类条款为典型的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于无效合同条款。4．真

题2002年卷三第11题：赵某与钱某经口头协议，在闹市区租

门面房台伙经营服装店。不久，房主孙某同意将门面房折价2

万元加入合伙，但不参与经营，只每半年收取经营收益的10

％。后赵某独自决定进了一批童装，销售情况不佳，童装厂

催款。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 A．赵、钱、孙之间虽没有书

面合伙协议，但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故须连带承担还款义

务 B．孙某没有参加合伙的经营，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不承

担还款义务 C．赵某一人执行合伙事务，没有征得其他合伙

人的同意，其行为后果由赵某一人承担 D．孙某入伙虽无效

，但仍应以其所得收益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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